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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已经是填海海域从海域转为陆地，向国土部门申请换发土

地证前的一个规定程序，是落实海域法的重要保证，在国家海域和土地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自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海洋局颁发一系列配套法
规文件及多部技术规范文件，建立起较为齐全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和技术体系，但仍存在管理办

法不完善、技术规范缺乏、验收标准模糊等问题，文章就验收测量工作中的施测手段、界线判定方

法以及面积量算中遇到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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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沿海经济的强势发展导致用地矛盾不断凸显，

各地不断提出向海要地的要求，国家海洋局也不断

提高监管力度，严格控制填海、围海和可能对海洋

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开发利用活动。填海所用海

域需要经过严格的海域使用论证和中期环境监测；

填海工程竣工之后要进行竣工验收，验收通过后才

能将海域使用证换成土地使用证［１］。

根据《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

法》［２］的有关规定，所有填海项目需在竣工后３个
月内进行竣工验收，验收时需对项目实际的填海边

界进行测量核查，以便核对项目填海位置及面积是

否与海域使用权证书相符。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已经是填海

海域从海域转为陆地，向国土部门申请换发土地证

前的一个规定程序，是落实海域法的重要保证，在

国家海域和土地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为加强对填海项目的监督管理，规范填海项目

竣工海域使用验收工作，自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海洋局先

后颁发了《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海洋功能区划管

理规定》《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配套法规文件，以及《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

则》《海域使用分类》《海籍调查规范》《海域使用面

积测量规范》等多部技术规范文件，建立了较为齐

全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和技术体系，但在实际工作

中仍存在管理办法不完善、技术规范缺乏、验收标

准模糊等问题，文章就验收测量工作中的施测手

段、界线判定以及面积量算中遇到若干问题进行

探讨。

２　“内陆型”填海项目竣工海域验收测量的
施测方法

　　对于一宗独立的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
测量，采用的技术方法是通过使用陆域ＲＴＫ测量和
水上侧扫声呐测量综合确定填海海域使用的外、侧

界址线［３］。对于采用斜坡式或阶梯式护岸结构的

填海区域，需增加沿填海区域的近岸水深测量，反

映水下地形地貌，以作为判断护坡水下外缘线的

依据。

而对于政府统一规划，由各海域使用权人单位

共同进行的大范围填海造地，在对其中一部分填海

区域验收时，会出现项目四周均已填筑成陆地，验

收填海区域批复边界消失的情况。显然，对于这种

“内陆型”填海项目竣工海域的验收测量，传统测量

方法不再适用。这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填海区的

内侧边界采用项目用海批复中经批准的原始海岸

线；而对填海区的外、侧边界则宜采取施工单位放

样原批复界址点，验收测量单位在放样点位进行检

测的方法，若检测结果合格，可认为填海位置、面积

无误，采用批复界址点作为验收实测界址点。目

前，这种界址点的检测尚无明确统一的合格标准，

通常以放样点与检测点较差在５ｃｍ以内为限。

３　竣工验收测量边界线的界定
填海造地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土地，并形成有

效岸线的用海方式。根据《海籍调查规范》［４］：“围

海造地用海，依下列界址线界定：① 内界址线为围
海造地前的海岸线或人工岸的连线；② 外侧界址线
为人工堤坝基床外缘线”。

３１　竣工验收测量外边界线的界定
为防潮防浪，多数填海项目都有修筑护岸进行

防护，护岸结构形式一般可分为直立式、阶梯式及

斜坡式［５］。直立式护岸的坡顶线和坡脚线在同一

个垂面上，在验收测量时，通过测量其护岸坡顶线

即可量算出整个填海项目的实际填海面积［６］。对

于阶梯式和斜坡式护岸的填海项目，由于坡顶线与

坡脚线不在一个垂面上，其填海界址范围确权至护

岸坡脚线。然而，在《海籍调查规范》中“外缘线”的

定义模糊，在通常情况下，斜坡式结构填海项目，水

下外缘线为水下斜坡与海底泥面相交线，不包括泥

下部分［７］。

在验收测量中，斜坡式护岸的水下坡脚线采用

侧扫声呐往复测方式进行扫侧，再通过声图影像解

析判断坡脚位置。在侧扫声呐声图解译中，需结合

项目施工设计资料，从而合理准确判定坡脚线位

置，确定填海区域外边界。

３２　竣工验收测量内边界线的界定
对于填海区域的内边界，宜采用项目用海批复

中经批准的原始海岸线，如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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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海岸线一般采用法定海岸线资料。

实际验收测量工作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填海区

域的批复内界址线为批复时的现状海岸线，这一部

分填海区域的批复时间通常在２００８年以前，由于当
时国家海域管理体系不完善，这些区域普遍存在竣

工而未验收的情况。近年来，随着国家海域管理的

逐步规范，这些填海区域亟待测量验收从海域转为

土地，故很多项目延至２００８年以后才组织测量验
收。对着这种情况，如若按照通常的内边界界定方

法“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进行验收测量，海岸线一般采用
法定海岸线资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面积量算

中，由于批复时的现状海岸线与“０８法定海岸线”不
重合，势必会造成面积超填或少填的情况：若原始

海岸线在“０８法定岸线”靠近陆地一侧，会造成原始
岸线与法定岸线之间区域的少填现象；若原始海岸

线与“０８法定岸线”靠近海域一侧，则会造成原始岸
线与法定岸线之前区域的超填现象，对于这种情

况，还要核查这一超填区域的权属情况，如果依然

为海域使用权人所有，与周边区域无权属冲突，则

视为超填区域；若不归海域使用权人所有，则不应

划归为超填面积；对于原始岸线与法定海岸线交叠

的情况，则会出现多块沿岸线的超填、未填区域，这

种情况则更为复杂。

如今，原始岸线与法定岸线之间区域的界定依

然是困扰海域管理部门及土地管理部门的一个棘

手问题。因此，亟待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出台相关管

理办法以规范相关部门管理，保障海域使用权人

利益。

３３　竣工验收测量成陆范围的界定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是填海海域

从海域转为陆地，向国土部门申请换发土地证前的

一个规定程序，是国土部门核准土地面积的依据，

因此在验收测量填海范围的同时也要量测填海区

域的成陆面积。

多数填海项目建有阶梯式或斜坡式护岸，由于

部分护岸淹没于海水之下，显然将这部分认定为土

地是不合理的，而实际上国土部门在换发土地使用

证时也往往只界址至坡顶线。因此，测量单位在测

量护岸坡脚线确定填海外缘线的同时，还需测量护

岸的坡顶线，并将成陆边界及面积反映在测量报告

及附图中。

４　竣工验收测量面积量算相关问题

４１　批复面积核算问题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验收测量的目的是通过对

实际填海边界进行测量，将实测范围面积与海域使

用权证上批复的范围面积进行比对，从而确定填海

位置及面积是否与权证相符［８］。

在核算批复面积时，通常会出现核算面积与批

复面积不符的情况。总结下来，共归于３类原因：
第一类，主要由于原批复界址点的坐标系或投

影带与验收测量的成图坐标系及投影带不符，造成

面积差异；其次，大地坐标与平面坐标之间的相互

转换也是造成精度损失的重要原因；此外，批复界

址点坐标的保留位数也影响着坐标精度，进而造成

面积误差。在我国海域使用管理初期，海域使用管

理相关技术规范及文件尚未颁布，测绘基准没有统

一，从而导致当时批复的海域存在坐标系不同（以

１９５４年北京坐标系为主），投影带不统一（以３°分
带为主），界址点大地坐标小数位数不统一等问题，

这与《海籍调查规范》［２］中规定的采用 ＷＧＳ－８４坐
标系，０５°分带不符。由于测量精度的提高，陆地作
业精度均可达到厘米级，因此界址点坐标小数一般

保留３位。此类原因造成的面积差异非常普遍，属
于误差范畴，很难避免，造成的面积差异很小，通常

在面积核算中采用原批复填海面积进行计算。

第二类，此类填海项目有弧形边缘，权证中的

批复面积为以弧形为边缘的面积，而在权证界址点

坐标表中只选取弧上的折点为界址点，并未标明弧

形边缘的圆心坐标及弧度。在验收测量单位核算

批复面积时，只能通过权证上的界址点连线核算批

复面积，这样计算得出的是多边形面积而非弧形面

积，其结果势必存在较大出入。在进行面积比对分

析时，由于原批复弧形边缘变为折线，对超填、未填

区域的面积核算也造成困扰。若采用原批复面积

作为核算面积，那么就与超填、未填区域面积计算

方法不统一，从而造成面积核算错误；若采用权证

上界址点连成的多边形面积，则对于面积量算更不

合理。因此，对于这种有弧形边缘的填海区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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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海域使用权证中增加弧形边缘的数学参数。

第三类，这一类的批复面积与核算面积存在很

大差异，属于面积核算错误。这类错误可能是由于

海域使用权证填写错误而导致的。在确定界址点

坐标无误而批复面积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建议上报

相关部门，请上级部门指派相关测量人员重新核算

批复面积。在重新核算并确定面积后，进行返还或

补缴海域使用金。

４２　实测面积计算问题
实测面积的计算方法是验收测量数据分析的

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海域使用权人换领土地使

用证的土地面积。目前，公认的实测面积的计算方

法为“实测面积 ＝批复面积 ＋超填面积 －未填面
积”。可见，实测面积由“批复面积”“超填面积”和

“未填面积”所决定，其中任何一项有误都会造成实

测面积的计算偏差。超填面积，是指实测界址线在

批复界址线以外，两者所围成的面积；未填面积，是

指实测界址线在批复界址线范围以内，两者所围成

的面积。在计算超填、未填面积时，测量单位只能

将实测界址线与核算批复界址线进行比对，因此为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在实测面积计算时，采用核算

批复面积看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如４１节所
述，填海区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上的批复面积与核算

面积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实测面积量算的准确性；

若采用权证上的批复面积进行计算，其实测面积也

必然与实测界址点围成的面积不符。此外，由于宗

海面积数据均保留四位小数，单位为公顷，即精度

为１ｍ２，在超填、未填面积计算中，四舍五入也造成

一定的面积计算误差。总之，不论采用哪种方式，

我们都会发现通过“批复面积 ＋超填面积 －未填面
积”计算出的实测面积与实际界址点连接所围成的

实测面积不符。因此，希望相关部分尽快完善相关

技术规范，提出一套合理的面积量算方法，方便海

域管理部门管理的同时，保障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

５　结束语
本文就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测量中遇

到的若干特殊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给出相应对策

及解决方案，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棘手问题，向海域使用管理部门完善管理办法和

技术规范提出新的要求，以期规范海域使用管理，

保障海域使用权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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